附件1

江苏省旅居养老地推荐标准
旅居养老地是指在满足本地区老年人住养服务基础上，为非本地户籍老年人提供短期居住、旅居康养、文化娱乐、生活照料等服务的养老机构。原则上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一、基本条件

1．有合法资质。养老机构办理法人登记，并通过民政部门备案，评定等级不低于三级。对存在重大事故、失信失范、负面舆情等问题的机构不予推荐。

二、硬件设施

2．有空余床位。养老机构床位总数在100张以上，有部分空余床位，能够满足外地旅居老年人康养服务需求。
3．有安全保障。养老机构具备规范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设施，配备完善的适老化设施，保障老年人日常生活便利安全。

三、服务保障

4．有服务清单。养老机构有旅居服务项目清单和收费标准，价格公开透明，方便老年人及子女查询。
5．有专业服务。养老机构拥有专业管理团队，能够提供稳定的生活照料、基础照护、康复护理、心理支持等服务。服务团队中具备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的机构可予以优先推荐。

6．有医疗配套。养老机构内部设有较为完善的医疗配套设施，或与邻近的医疗机构签约合作，并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医师，保障接受旅居服务的老年人能够及时获取相应的医疗服务。

四、品质环境

7．有舒适环境。养老机构内部环境舒适、整洁，周边环境优美、空气清新，远离工业集中区；周围有便捷的公共交通，或机构有条件安排车辆集中接送老年人活动。

8．有文娱活动。养老机构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让老年人在旅居阶段放松身心、陶冶情操、享受生活。

